
房租减免有关问题（5 月 16 日） 

1. 问：合同期到 2022 年 2 月，国有房屋所在县级区 3 月份

被列为中高风险地区，是减免 3个月还是 6个月租金？ 

答：县级区被列为中高风险地区，减免 6 个月房租。因最终

承租方在 2022 年租期不满一年，根据实际租期按比例减免

房租。2月份合同已经终止，减免租金为：2/12*6*月租金。 

 

2. 问：2022年租金有递增的情况，是减免 2022 年 1-3 月份

房租，还是文件收到后的 3个月房租，或者可以就高减免下

半年递增后的 3个月租金。 

答：已签订的合同，要求 6 月 30 日之前完成减免工作，如

果在 6 月之前租金有递增情况，单位可与承租户协商在 1-6

月中选择减免。 

 

3. 问：减免租金可以采取延期租赁的减免方式吗？ 

 答：可以。如果已按比例减免租金，注意计算好延期时间。 

 

4. 问：如何判定服务业？ 

 答：取消服务业的限制。根据浙政办发[2022]25 号文件第

十三条加大房租减免，国有房租减免对象扩大到非国有小微

企业和个体工商户。（有单位误解“非国有”也取消限制了。

重新解释一下） 



 

5.问：（浙财资产〔2022〕43号）文件的附件 2中行政事业

单位、国有企业数据如何填报？存在转租行为的应该怎么

填？ 

 答：省级部门本级及下属行政事业单位减免的房租填在行

政事业单位栏，下属国有企业减免的房租填在国有企业栏。

如果有转租情况，因转租方实际不享受减免，所以出租方在

填户数时，出租给转租方的户数不填，但是通过转租方减免

的金额要填在小微企业或个体工商户的金额栏内。例如：行

政事业单位 A将房产 100元租给国有企业 B,B以 120元再租

给个体工商户 C。A 对 B减免 100 元，B对 C 减免 20 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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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问：减免工作已经完成，给承租户减免了 3个月租金，下

半年承租户提前解约，已减免的租金怎么办？ 

答：建议在双方在签订房租减免协议是明确 2022 年提前解

约相关事项。提前解约，应按比例重新计算减免租金，多减



免的租金由承租户退回。 

7. 问：附件 2主管部门或企业集团汇总报送减免情况，是下

属各单位都要显示在表格上，还是汇总报送一行合计数据？ 

答：主管部门或企业集团汇总报送一行合计数据。 

 

8. 问：疫情期间，承租户经营状况未受影响，是否可以不对

其减免房租？ 

答：如承租户在疫情期间经营未受影响，愿意主动放弃减免

租金优惠政策，在双方协商一致情况下，国有房屋出租方可

以不予减免。 

 

9. 问：主管部门填报附件 2 汇总统计表，如有需减免的租金

但 5 月 15日前还没有完成，是否要报送？ 

答：（1）需要。“是否完成”填“否”，金额、户数填 0

（2）已签订了减免租金协议，并经主管部门审核批准，即

视为完成减免工作。 

（3）此表为进度表，填报的金额是累计已减免金额，不是

应免租金额。部门中只要有一家单位未完成，“是否完成”

都填“否”。 

（4）部门只需填报一行汇总数据，不要把下属单位的数据

填报上来。 


